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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37,262,10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锋尚文化 股票代码 30086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勇 姜薇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1 歌华大厦 A座 16

层 

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1 歌华大厦 A座 16

层 

传真 010-56316556 010-56316556 

电话 
（办公电话）010-56316555（投资者热线）
010-56316566 

（办公电话）010-56316555（投资者热线）
010-56316566 

电子信箱 fssj@fssjart.com fssj@fssjart.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大型文化演艺活动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  

大型文化演艺活动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是根据项目背景和客户诉求，将艺术追求和文化科技有机结合，在统一的艺术

构思中，充分调动创意设计人员的艺术创作灵感，积极发挥艺术感悟潜能，综合运用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先进的文化科技， 

将多种文化艺术元素相融合，为大型文化演艺活动提供创意设计及现场制作服务，满足客户的差异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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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大型文化演艺活动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市场进一步下沉至商业演出领域。 

2、文化旅游演艺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  

公司文化旅游演艺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主要为实景旅游演出、主题公园旅游演出、剧场表演旅游演出等文化旅游演艺

活动提供概念策划、艺术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文化旅游演艺项目多为长期或一段时间内持续演出的项目，优秀的文化旅游

演出往往成为旅游景区吸引游客和增加门票收入的有力手段。  

   报告期内，公司文化旅游演艺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从面向企业用户向普通消费者转型，进一步延伸文旅产业服务链条，

打造自运营文旅产品。 

3、景观艺术照明及演绎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  

景观艺术照明及演绎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是公司在城镇化进程中，立足于“发展夜游经济，提升城市品位”的大背景，

依托国家发展旅游产业、特色小镇的政策契机，服务于庞大的城市景观艺术照明市场和高端景观灯光艺术演绎市场。 公司

利用多年来积累的先进技术经验，融合各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背景、自然风貌和城市特色，以建筑、山林、水域等作为特定载

体，为艺术灯光、动态灯光秀、灯光投影秀等提供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从“亮化”向“艺术化”发展进程中，公司将演艺灯

光的设计理念引入景观艺术照明，由此实现了灯光亮化功能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结合，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 

4、虚拟演艺产品的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 

虚拟演艺产品的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起源于公司对演艺升级与迭代的思考。尤其是面对因疫情影响，消费者无法亲临演

艺内容现场，依托科技以一种全新的模式向消费者呈现更好地演艺内容，是消费者与市场的共同需求。承载交互式内容的虚

拟演艺产品，通过定制让客户以全新的方式体验娱乐演出内容。 

报告期内，完成多个线下演艺项目 AR 创意设计及制作，并研发制作国内首个虚拟交互音乐嘉年华。虚拟演艺产品的

创意设计及制作服务是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876,751,820.78 3,563,147,858.63 8.80% 1,270,698,51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85,700,006.73 3,162,222,791.28 0.74% 629,390,961.78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466,742,052.51 983,895,054.72 -52.56% 912,126,92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164,180.42 260,500,436.06 -64.62% 253,832,04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600,878.64 228,755,649.77 -89.68% 241,450,138.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489,107.04 78,760,170.00 -29.55% 175,180,671.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7 2.28 -70.61% 2.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7 2.28 -70.61% 2.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2% 17.17% -14.25% 50.5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4,959,277.33 113,410,091.86 96,288,027.67 152,084,65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568,017.20 30,089,228.28 40,657,051.04 -7,150,11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07,328.77 18,056,080.82 23,306,663.39 -28,369,19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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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728,480.82 53,311,237.13 -52,213,731.75 132,120,082.4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9,76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9,34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沙晓岚 境内自然人 41.86% 57,457,799 57,457,799   

王芳韵 境内自然人 12.98% 17,812,500 17,812,500   

和谐成长二期（义乌）投    7,702,705   

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41% 14,293,337 12,027,000   

西藏晟蓝文化传播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76% 12,027,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欧创新未来 1       

8 个月封闭运作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1% 2,623,37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互联网先锋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2% 1,121,40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其他 0.75% 1,031,9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9% 535,414    

博时基金－国新投资有限       

公司－博时基金－国新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3% 454,14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万菱信智能驱动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45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沙晓岚、王芳韵为夫妻关系。沙晓岚持有西藏晟蓝文化传播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82.24%的出资份额，并通过西藏晟蓝间接控制公司 8.76%的股份。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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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修订公司制度 

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1年2月24日召开的公

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订公司现行制度的议案。对《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

外担保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规

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现金管理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内部审计制度》、

《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2月1日的2021-001、002号公告，2021年2月25日的2021-015号公告及相关制度公告。 

 

2、设立全资子公司 

公司以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锋尚互动娱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本次对外投资为进

一步消除新冠疫情对文化演艺行业的冲击，顺应新的消费习惯，基于公司现有的娱乐演艺经验和资源积累，产品前期将以内

容为主，平台为辅，以线上创意演艺作品为核心，在运营过程中完成用户积累和内容IP的孵化积累。最终完成向“平台化”

的转变，形成一套由公司创意团队主导，依托高科技虚拟现实技术和动态捕捉技术搭建完成的新型综合性线上虚拟娱乐生态

系统。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公司综合收益。 

本次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2月3日的2021-004号公告。 

 

3、部分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 

公司股票于2020年8月24日上市，自2021年1月7日至 2021年2月3日，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138.02 元/股，触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股东西藏晟蓝文化传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藏晟蓝）、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锁定、减持承诺的履行条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沙晓岚，王芳韵，公司股东西藏晟蓝持有的需延长限售流通股锁定期由2023年8月24日延长至2024

年2月24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需延长限售流通股锁定期由2021年8月24日延长至2022年2 

月24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2月5日的2021-005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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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020,000股，并于2020年8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后总股本为72,074,05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54,978,59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095,467股。2021年2月24日，网下

配售限售股924,533股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共计924,533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2828%，共涉及3,370

名股东，均为锋尚文化首次公开发行参与网下配售的中签配售对象，根据参与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IPO

网下投资者管理系统提交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网下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对应的股

份数量合计为924,533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28%。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股本总数量未发生变化。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1 有限售条件股份 54,978,590 -924,533 54,054,057 

2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095,467 924,533 18,020,000 

合计 72,074,057 - 72,074,057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2月22日的2021-006号公告。 

 

5、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公司于2021年2月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1年3月16日召开的2020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1年2月23日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0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0,500,436.06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80,305,809.44元，

资本公积为2,373,805,641.64元；年末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654,506,424.07元，资本公积为2,373,805,641.64元。  

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目前总股本为72,074,057股，拟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应分配股数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股，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0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共预计转增64,866,651股，派发现金

72,074,057.00元。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日，除权除息日：2021年4月6日，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2021年4月6日。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4月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已于2021年4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

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36,940,708股摊薄计算，2020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1.90元。 

分派前后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更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资本公积转增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流通股 54,054,057 75% 48,648,651 102,702,708 75% 

无限售流通股 18,020,000 25% 16,218,000 34,238,000 25% 

总股本 72,074,057 100% 64,866,651 136,940,708 100%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分配方案一

致。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2月23日的2021-010、011、012号公告，2021年3月17日的2021-021号公告，2021年3月30日

的2021-022号公告。 

 

6、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经公司于2021年2月2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 

2018年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的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

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

年1月1日起施行。按照上述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公司自2021

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由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独立意见。 



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6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2月23日的2021-010、011、013号公告。 

 

7、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 

为规范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信息披露暂缓、豁免行为，确保公司及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保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经公司2021年3月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3月9日的2021-017号公告及相关制度全文。 

 

8、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求，经公司董事长沙晓岚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3月15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杨丽晶女士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于2021年7月9日收到杨丽晶女士的辞呈，杨丽晶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杨丽晶女士辞去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求，经公司董事长沙晓岚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7月10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李斌先生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3月15日的2021-019、020号公告，2021年7月13日的2021-035、036号公告。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求，经公司董事长沙晓岚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11月16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吴艳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吴艳女士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求，经公司董事长沙晓岚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11月16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杨学红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杨学红女士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11月17日的2021-070、075、076号公告。 

 

9、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及进行工商登记变更 

经公司于2021年4月1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2021年5月7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及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的议案》。 

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章程》的工商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

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4月20日的2021-023、2021-024号公告，《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

2021年5月8日的2021-032号公告，2021年6月9日的2021-033号公告。 

 

10、中标重大合同 

公司与山东海洋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山东海洋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天台山旅游区太阳

文化中心室内演艺工程项目合同》合同价格：人民币（大写）壹亿壹仟叁佰伍拾伍万捌仟捌佰肆拾玖元陆角玖分（¥：

113,558,849.69元）。工程承包范围：编导创作团队聘请现场执导，排演、编程，为实现演艺剧情所需的多媒体内容制作，

音乐制作，服装制作，舞美场景制作、道具制作以及为实现演艺功能和达成演艺效果的灯光、激光、投影、音响、监控、舞

台机械、威亚设备采购及安装、系统集成、辅材采购与安装、技术服务等舞美工程内容的制作与实施，具体以图纸和清单为

准。计划竣工日期：2022年2月26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4月27日的2021-026号公告，2021年4月30日的2021-031号公告，2021年6月16日的2021-034

号公告。 

 

 11、公司办公地址变更 

因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2021年8月2日启用新的办公地址。新的办公地址情况如下： 

办公地址：北京东城区青龙胡同一号歌华大厦A座16层 

邮政编码：100007 

办公电话：010-56316555 

投资者热线：010-56316566 

传真：010-56316556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网址及投资者联系邮箱未发生变化。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7月31日的2021-037号公告。 

 

 12、获得文化和旅游部通报表扬 

2021年7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以下简称“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

工作总结大会， 此次会议上，文化和旅游部对公司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组织排演工作

中作出的突出贡献，特予通报表扬。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7月31日的2021-038号公告。 

13、董事换届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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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于2021年8月24日届满，经2021年8月6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七次临时会议提名，

2021年8月24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沙晓岚先生、王芳韵女士、于福申先生、苗培如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张伟华先生、李仁玉先生、周煊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七位董事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

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经公司2021年8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21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选举沙晓岚先生为董事长。专业委员设置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沙晓岚  委员：于福申  周煊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伟华  委员：李仁玉  周煊 

3、薪酬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伟华    委员：李仁玉  沙晓岚 

4、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仁玉    委员：周煊  沙晓岚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8月7日的2021-039、2021-040号公告，2021年8月25日的2021-051、2021-052号公告， 

 

14、监事换届选举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于2021年8月24日届满，经2021年8月6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提名，2021年8

月24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李建先生、李敏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2021年8月13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马洁波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李建先生、李敏

先生与马洁波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经公司2021年8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选举李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8月7日的2021-041、2021-042号公告，2021年8月14日的2021-046号公告，2021年8月25日的

2021-051、2021-053号公告， 

 

15、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 

经公司2021年8月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七次临时会议，2021年8月24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变更公司注册地址、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实际情况，公司变更注册地址、经营范围，

并修改公司章程中对应条款。 

以上事项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章程》的工商备案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8月7日的2021-039、2021-043号公告，2021年8月25日的2021-051号公告，2021年9月7日的

2021-056号公告、《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 

 

16、制定《证券投资制度》 

经公司2021年8月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七次临时会议通过《关于制定<证券投资制度>的议案》，公司制定

《证券投资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8月7日的2021-039号公告、《证券投资制度》全文。 

 

17、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经公司2021年8月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21年第七次临时会议，2021年8月24日召开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决议的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截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前次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未到期

的现金管理产品到期将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8月7日的2021-039、2021-044号公告，2021年8月25日的2021-051号公告。 

 

18、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020,000股，并于2020年8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后总股本为72,074,05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54,978,59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095,467股。2021年2月24日，网下

配售限售股924,533股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根据2021年3月16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应

分配股数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股，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0元（含税）。本次权益分派共预

计转增64,866,651股，派发现金72,074,057.00元。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72,074,057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36,940,708股。其

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102,702,70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4,238,000股。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和谐成长二期（义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谐成长二期”）。上市流通

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共计7,702,70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5.62%，该部分限售股锁定期为自锋尚文

化股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于2021年8月27日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2,702,708 -7,702,704 95,0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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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限售条件股份 34,238,000 7,702,704 41,940,704 

合计 136,940,708 - 136,940,708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8月26日的2021-054号公告。 

 

19、持股5%以上的股东减持股份 

公司于2021年8月25日收到公司股东和谐成长二期（义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计划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股东和谐成长二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5,405,40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25%，其中

7,702,70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62%）于2021年8月27日解除限售并可上市流通。和谐成长二期计划在公司发布减持预披

露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在公司发布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以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票不超过7,702,704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5.62%（减持期间如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导致持股数量变化，则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8月26日的2021-055号公告。 

2022年1月18日，公司收到和谐成长二期的《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和谐成长二期减持比例达到1%。 

 2022年3月15日，公司收到和谐成长二期的《减持计划届满实施情况的告知函》，截至2022年3月15日，和谐成长二期

共减持公司股票1,370,143股，占总股本比例为1.00%，减持后共持有公司股份14,035,266股，占总股本比例为10.23%。 

和谐成长二期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减持情况。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2年1月19日的2022-004号公告，2022年3月16日的2022-012号公告。 

 

20、变更部分募集资金账户 

经公司2021年9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账户的议案》，公司将存放在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用于“创意研发及展示中心建设项目”和“企

业管理与决策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的募集资金（含利息，具体金额以转出日为准）转存至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

园支行新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待募集资金完全转出后，公司将注销上述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的募集资

金专户。 

公司此次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公司其他募集资金专户不变。 

公司将与保荐机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支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关进程将另行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专户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9月27日的2021-058、2021-059、2021-060号公告。 

 

21、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实施 

经2021年10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21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订<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议案，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有关议案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公司独

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于2021年10月23日至2021年11月1日期间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

任何异议。2021年11月3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经2021年11月12日召开的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订<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同日，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情况，披露了《北京锋尚世纪

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经2021年11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实际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74人，实际授予数量32.14万股，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日为2021年11月16日；上市日期为2021年12月29日。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按新股本137,262,108股摊薄计算，

公司2021年半年度每股收益为0.4273元。公司此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限制性股票授

予登记完成后，沙晓岚、王芳韵直接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授予登记完成后股本总额的54.84%，沙晓岚通过西藏晟蓝间接控制

公司8.76%的股份，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新增

股份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95,000,004 69.37 321,400 95,321,404 69.4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1,940,704 30.63 0 41,940,704 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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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总数 136,940,708 100.00 321,400 137,262,108 100.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10月23日的2021-063、2021-064、2021-065号公告，2021年11月3日的2021-067、2021-068、

2021-069号公告，2021年11月17日的2021-070、2021-071、2021-072号公告，2021年12月28日的2021-082号公告。 

22、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经2021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2021年12月3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

资金28,810.00万元人民币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11月17日的2021-070、2021-071、2021-073号公告，2021年12月4日的2021-078号公告。 

23、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经2021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21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拟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规模

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根据目前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对“创意制作及综合应用中心建设项目”、 “企业管理与决策信息化系

统建设项目”进行延期。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万元） 

原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延期后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创意制作及综合应用

中心建设项目 

64,283.97 2021年12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企业管理与决策信息

化系统建设项目 

1,496.62 2022年6月1日 2024年6月1日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事项无异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于2021年11月17日的2021-070、2021-074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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